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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粉丝们为偶像打榜的需
求，目前市场上已经发展出了稳定
的打榜产业链。

2月25日，记者联系到了微博
热搜刷手周周（化名）。“实时热搜
榜，前三名5万，前五名4.5万，前
10名4万，前20名3.5万，前30名3
万，前 50名 2万。按在榜期间的
最高排名收费，没上榜的话全额退
还。”周周称，可以以八五折的“友
情价”收费。

在周周的朋友圈中，频繁出现
的就是各类打榜刷单业务。“高光
榜有需要的联系”、“XX人气榜有
需要的来”、“投票需要的来”。记
者发现，周周的打榜业务涵盖了大
部分需要观众参与，有榜单排名的
当红热门综艺节目。

在微博方面，据周周提供的一
份“微博基本业务价格”的Excel文
件显示，微博基本业务分为微博粉
丝业务、微博转发评论赞业务和微
博实时热搜榜三大块。在“微博实
时热搜榜”板块业务中，“微博娱乐

大号KOL打包”的业务栏显示，“1.5
万元100个号，有助于热搜、电视剧、
电影、艺人、综艺节目等宣传”。该
文件中提到的“微博娱乐大号”，则
被罗列在另外三份分别名为“打包
号”、“电影影视号”、“百万粉丝号”
的表格中，并分别标有粉丝数量、价
格以及相应的网址链接。

据记者统计，三份表格共含有
292个微博账号。其中粉丝数量
最多的为“旅行手册”的账号，粉丝
381万，营销价位按类型在1700元
到2600元不等，认证信息为“知名
旅游博主”。

那么，微博热搜是怎么刷出来
的呢？“看下这个艺人最近有什么
活动，我们有自己的后台，你要刷
谁的，关键词给我就好。”除此之
外，周周未向记者透露更多信息。

另一位从业人员小王（化名）则
表示，目前大部分刷手通常会采取
三种方式，大V号只是其中一种。“除
了与一些营销公司合作，让他们大V
号帮下忙外，刷手还有可以专门刷

热搜的软件和真人水军。”
“在后台将微博账号导入到软件

之中，电脑就可以轮回搜索关键词添
加热度。”记者进一步追问得知，单单
小王手中，便有以百万计的微博账
号。据其透露，随着微博审核越发严
格，买号市场也萎靡了不少。“现在刷
手手中的号基本上都是前几年存的，
没有经过实名认证。现在买号的话，
异地登录会显示异常。”

不过，这个关键词的结果最后
会成什么样子，刷手们并不能保
证。“我们能保证的一点就是可能
会含有这个关键词，比如说关键词
为某明星晒自拍，但最后出现的热
搜可能是该明星的其他事情，但是
绝对不会是负面的。”周周说。

“负面信息也可以找大号去覆
盖。”该刷手称，“我们一共有两百多
个大号，粉丝数量在十几万到五六
百万不等。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有
很多（负面信息）也是覆盖不过去。”

对于成功案例，周周和小王均表
示“涉及明星隐私，不便过多透露”。

“我经常给爱豆（偶像）打
榜，我最享受的就是自家爱豆票
数升到榜单首位那一刻的感
觉。我知道奖杯是我和无数兄
弟姐妹一起投出来的，这很让人
兴奋。”谈及为明星打榜投票，多
个曾经有过追星经历的粉丝对
记者表达了这样的感受。

在北京上学，有过多年追
星经历的 lemon 告诉记者，为
偶像花钱打榜、买数据的行为
在流量明星的粉丝群中最为普
遍。“流量明星需要投票的东西
特别多，一般这些明星的粉丝
也很清楚自己粉的就是流量明
星，是靠钱和热度砸上去的，流
量数据对偶像来讲非常重要，
所以多数粉丝也不会拒绝掏
钱。越是重要的投票，粉丝们
也越会有多砸钱的冲动，让偶
像能够有好成绩。这也导致有
一些商家和网站愿意赚流量明
星的这份热度，搞了越来越多
的投票。”

不少粉丝认为，为偶像花
钱是很正常的事。在北京工
作、曾追过多个明星的王小姐
告诉记者，流量明星的粉丝们
专门有“氪金打榜群”，她在追
不同的偶像时，多多少少都花
过钱。“比如我曾经追过当年的
一个韩国偶像团体，最近在追
一个国内新晋小鲜肉，都花了
钱。”被问及最多乐意为偶像花
多少钱时，她回答“打榜一般不
会花 50 元以上，但算上买周
边、看演唱会等，一般每次追星
会花约1000元”。

曾经做过娱乐圈明星助理
的莉莉对记者表示，流量明星的
粉丝一般都有较为明确的分
工。“粉丝群里有专门的打投组，
专业负责打投的人士每个人手
里都有几十上百个投票号。粉
丝们也都乐意花钱，但花钱幅度
的多少取决于投票的重要性程
度。比如《创造101》的时候争位
出道，粉丝们为了偶像能够出道
集资几百万的都有。”

在lemon看来，根据粉丝能
力的不同，所能支付的资金也不
同。但大部分流量明星的粉丝
都是不在乎花钱的，在粉丝内
部，还会有专门开设的集资通
道，“就是为了做数据刷票。”在
一些关键打榜时刻，这一通道会
面向整个饭圈（粉丝圈子）集资，
此时大家愿意掏钱的都会掏
钱。而在面对不那么重要的投
票以及日常维持热度时，也会有
不少粉丝自发花钱支持，相比之

下，老牌艺人的粉丝们花钱的比
例就会大大下降。

在微博博主卢诗翰发布的
文章中，作者以吴京为标准设
置了参考系。知名度上，吴京
因近期参演票房冠军影片《流
浪地球》成为话题人物，目前吴
京的微博转发量平均为 2000
人次左右。与吴京相比，经常
上微博热门的王思聪的微博平
均转发量为 3 万人次左右，是
吴京的15倍。但不少流量明星
微博的平均转发量均在 100万
人次以上，达到了吴京的 500
倍。对此，有不少网友认为这
一数据反映不了真实的转发
量，属于“病态”。

但在莉莉看来，这正是“粉
丝经济”与影视作品口碑经济
的区别。“其实粉丝对于自己追
的是什么心知肚明。之所以疯
狂打榜，就是为了增加所支持
明星的单曲销量、杂志销量、代
言费用等。而且微博数据好的
明星，一般参加商业活动的出
场费也会高。虽然一些流量明
星的电影票房无法和吴京相
比，但在代言上，流量明星背后
粉丝们的消费能力大大强于实
力派影星的粉丝，这对于广告
主来说是非常好的商机。而且
流量明星们的粉丝大多有一种

‘养成’心态，即‘这个明星是我
捧红’的，这之中给人的成就感
是老演员所无法给予的，二者
不具备可比性。”

莉莉直言，目前投票打榜
纸质票的数量很少，大部分是
网络投票，在有 ID限制的情况
下，粉丝们一人只能投一票，竞
争力会受到限制，所以很多人
选择购买一定数量的ID进行打
投。“我认为目前艺人明面上的
打投数据，大概有五分之三是
通过这样的操作投出来的。”

武汉大学广告学教授姚曦
认为，明星身份具有特殊性，不
应仅仅追求商业利益，还应有
社会责任的担当。“造假在任何
时期都有，流量造假是网络时
代的一个特殊产物。现在公众
对演艺圈格外关注，然而近期
的明星负面舆论却非常多。从
偷税漏税、学术不端，到流量造
假等，对社会带来很大负面影
响的同时，也会损害明星的群
体形象。微博的转发量、粉丝
数等在某种情况下也会成为一
位艺人身价的考核参数，最终
为‘带水’数据买单的将是广告
商和消费者。”

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除了微
博热搜，刷手们也将手伸向了抖
音。“抖音热搜榜，前5名3.5万，前10
名3万，前20名2万，前30名1万，按
在榜期间的最高排名收费。”与微博
类似，抖音粉丝的买卖也在小王的

“经营范围”之内。“粉丝40元1000，
分享5元 1000，评论5元 100，赞20
元1000，播放量2元1万。”

“除了部分明星经纪人会找到
我们外，很多客户都是明星的粉
丝。为了自己喜欢的爱豆，一些粉
丝团会采取众筹的方式帮艺人刷
数据。”小王说。

2月27日下午，记者通过在某电
商平台搜索关键词“QQ音乐榜”后发
现大量与流量买卖相关的商品。

“只要你想要上这个榜，我就
能给你做上去。”一家店铺的掌柜
表示。据其介绍，QQ音乐流行指
数，虾米音乐的新歌榜、流行榜、热
歌榜、流行榜，以及抖音的飙升榜
和热歌榜都在其业务范围内。以
上所有榜单均被按名次明码标价，
该店铺发送给记者的一份报价单
显示，QQ音乐流行指数1-5，12800
元；虾米音乐新歌榜前一百，6000
元；虾米音乐热歌榜前一百，8000

元；虾米音乐分享榜前十，4000
元；抖音飙升榜前二十，28000元；
抖音热歌榜前十，55000元。

今年正在读大四的小燕（化
名），是抖音忠实粉丝。“希望刷手们
不要去‘污染’这个平台。”小燕说。

与热搜榜的刷手相似，“机刷”已
经成了一个“公开的秘密”。“基本上
都要机器操作，因为有些歌必须达到
某种量才能上这个榜单。而且，有些
歌必须有名气才能做得上去，新人老
歌很大概率会被撤榜。”

不过，关于上述提及平台的推
荐机制，该掌柜并未过多透露。“具
体的不便多说，因为只有少部分人
知道推荐机制，所以我们才会做。”
该掌柜说，“不过你放心，我们做过
太多的歌了，肯定安全。可能你今
天看到的 QQ 音乐流行榜上的某
首歌就是我们做上去的。”

“因为主要是明星艺人需要打
榜，所以我们的客户群体大部分是
经纪人和唱片公司，大家都不希望
别人知道自己的歌是这么上去
的。”该掌柜称。

随着短视频概念的不断走红，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抖音等软
件。该掌柜的业务重心，也由单纯

的刷榜向短视频推广倾斜。据其
介绍，翻唱明星歌曲，便是艺人短
视频推广的一种方式。“抖音火了
很多歌，比如丽人行、学猫叫、怪
咖、我怎么这么好看等等，其中有
一首歌就是我们操作的。”

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
高级合伙人陈晓薇律师对记者表
示，在刑事层面，流量造假如果达
到了“虚构事实”的刑事立案标准，
且因此获得了相当数额的款项，则
有可能构成诈骗罪、合同诈骗罪等
刑事犯罪。在民商事层面，如果利
用流量签订合同等，则有可能构成
欺诈。而且流量造假也是一种明
显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
正当竞争法》第八条：‘经营者不得
对其商品的性能、功能、质量、销售
状况、用户评价、曾获荣誉等作虚
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
骗、误导消费者。经营者不得通过
组织虚假交易等方式，帮助其他经
营者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
业宣传’。流量造假的受益者和该
业务的经营者很有可能会受到有
关部门的行政处罚。”陈晓薇称。

（新京）

“刷手”称手中账号百万，花5万元可上热搜前三

近日，央视曝光，某流量明星发
布一条微博获得了一亿次以上的转
发，相当于每3名微博用户中就有1
人转发，颇为夸张。流量明星造假
成为热门话题。新京报记者调查发
现，目前粉丝“花钱打榜”在业内已
成常态，有粉丝直言“有五分之三的
数据都是买来的”。而针对这一需
求产生的水军黑产则已经拥有完整
的产业链，“5万元就可以送你上微
博热搜榜前三”。

事实上，除了微博热搜，抖音、
QQ音乐、虾米音乐等平台上也存在
刷流量的现象。有店家表示，“只要
你想上这个榜，我就能给你做上去。”

“刷榜是一种新型的营销模式，
但流量造假如果超过了一定限度，

有可能触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
正当竞争法》中的法条。此外，如果
在刷榜的过程中，利用木马等侵入
他人计算机，或者利用微博应用端
口手段，非法盗取或控制其他人的
账号进行刷榜活动，则有可能构成
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和侵犯
公民个人信息罪。”北京盈科（上海）
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陈晓薇律师
对记者表示，“一味迷信虚假数字，
甚至以非法手段刷榜，为了刷流量
舍本逐末，艺人不再钻研演技、唱
功，靠假流量接拍广告走穴。新兴
企业不再创新，靠假数据吸引投
资。长此以往，这种行为带来的后
果是破坏性的，我国的文化产业将
被这些‘虚假流量’严重冲击。”

“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2月28日呼吁《铲除“流量黑产”从给流量明
星挤水分开始》，媒体同一天曝出流量明星刷存在感的套路——

花5万元能上微博热搜各种榜都能刷

“只要你想要上这个榜，我就能给你做上去”

六成数据是买来的？流量明星有专门“打榜群”

央视新闻近日曝光当今娱乐圈泛滥成灾的数据造假现象。（截屏）


